
 

第一頁 

 
 

台
灣
潛
在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之
推
估 

 
 

一
、
研
究
緣
起
與
目
的 

潛
在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︵p

o
te

n
tia

l 
G

D
P

︶
或
稱
潛
在
產
出
︵p

o
te

n
tia

l 
o

u
tp

u
t

︶
是
短
期
用
於
判
斷
總
體

經
濟
是
否
面
臨
物
價
膨
脹
或
緊
縮
風
險
的
指
標
，
在
中
、
長
期
則
是
決
定
經
濟
能
否
永
續
成
長
的
關
鍵
因
素
，

國
際
機
構
如
經
濟
合
作
暨
發
展
組
織
︵O

E
C

D

︶
、
國
際
貨
幣
基
金
︵IM

F

︶
及
歐
盟
︵E

U

︶
等
，
均
將
其
列

為
評
估
成
員
國
經
濟
發
展
潛
能
的
基
準
資
料
，
因
此
具
有
極
高
的
政
策
價
值
。
惟
潛
在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無
法
被

觀
測
，
故
無
法
由
統
計
調
查
獲
得
，
要
將
其
落
實
為
可
操
作
的
工
具
，
還
須
藉
助
計
量
方
法
加
以
推
估
。
但
過

去
國
內
以
此
為
主
題
之
相
關
研
究
稀
少
，
加
以
各
界
迭
有
呼
籲
政
府
編
製
潛
在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︵
附
註
︶，
以
提

供
釐
訂
國
家
財
經
政
策
之
用
。
爰
此
，
本
研
究
彙
整
四
種
推
估
潛
在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的
方
法
，
並
分
別
說
明
其

優
、
缺
點
，
最
後
則
是
進
行
實
證
分
析
，
探
討
過
去
二
十
五
年
我
國
潛
在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、
以
及

G
D

P
 

缺
口
與

失
業
率
缺
口
之
變
化
。 

二
、
研
究
方
法
與
過
程 

本
研
究
使
用
的
計
量
方
法
有
四
種
，
分
別
是 

H
o

d
ric

k
-P

re
sc

o
tt 

過
濾
法
、
單
變
量
結
構
時
間
數
列
法
、

生
產
函
數
法
及
系
統
模
型
估
計
法
，
其
中
單
變
量
結
構
時
間
數
列
法
及
系
統
模
型
估
計
法
應
用
卡
門
濾
器

︵K
a

lm
a

n
 

filte
rin

g

︶
與
最
大
概
似
法
離
析
不
可
觀
察
之
狀
態
變
數
︵sta

te
 

v
a

ria
b

le
s

︶
，
故
又
稱
為
不
可
觀

察
模
型
︵u

n
o

b
se

rv
e

d
 c

o
m

p
o

n
e

n
t m

o
d

e
l

，
簡
稱 

U
C

 
模
型
︶
。
生
產
函
數
法
則
是
以
就
業
人
口
及
資
本
存
量

估
得 

C
o

b
b

-D
o

u
g

la
s 

生
產
函
數
，
搭
配
總
要
素
生
產
力
及
非
加
速
通
膨
失
業
率
加
以
求
算
。H

o
d

ric
k

-P
re

sc
o

tt 

過
濾
法
依
據
原
作
者
之
建
議
，
預
先
設
定
平
滑
度
為
一
六
○
○
。
資
料
方
面
係
台
灣
地
區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第
一

季
至
九
十
一
年
第
四
季
之
實
質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、
消
費
者
物
價
指
數
、
失
業
率
、
就
業
人
口
等
，
在
套
用
模
型

時
為
避
免
受
到
季
節
因
子
的
干
擾
，
各
項
資
料
均
採
用
經
季
節
調
整
後
資
料
，
最
後
在
比
較
實
際 

G
D

P
 

成
長

研

究

人

員

：

劉

瑞

文 
 

服

務

機

關

：

行

政

院

主

計

處 



 

第二頁 

率
與
潛
在 

G
D

P
 

成
長
率
時
，
才
把
季
節
因
子
同
步
加
回
實
際

G
D

P
 

與
潛
在 

G
D

P

，
還
原
為
國
內
習
用
之
未

經
季
節
調
整
數
列
，
故
不
影
響 

G
D

P
 

缺
口
之
計
算
。 

三
、
研
究
發
現
與
建
議 

本
研
究
實
證
顯
示
，
四
種
推
估
潛
在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的
方
法
均
能
捕
捉
民
國
七
十
年
代
中
，
國
內
經
濟
先

是
遭
遇
全
球
景
氣
巨
幅
下
滑
，
再
受
爆
發
十
信
金
融
事
件
之
衝
擊
，
因
而
兩
度
造
成 

G
D

P
 

缺
口
︵
實
際 

G
D

P
 

減
潛
在 

G
D

P
 

後
占
潛
在 

G
D

P
 

的
比
重
︶
為
負
數
的
情
況
。 

對
於
民
國
九
十
年
國
內
經
濟
快
速
反
轉
降
溫
，
此
四
種
方
法
推
估
該
年 

G
D

P
 

缺
口
平
均
為
負
二
‧
九
五

％
，
其
中
以
系
統
估
計
法
估
得
之 

G
D

P
 

缺
口
最
大
，
全
年
平
均
為
負
五
‧
三
三
％
，H

o
d

ric
k

-P
re

sc
o

tt 

過
濾

法
與
生
產
函
數
法
之
估
計
結
果
相
近
，
分
別
為
負
二
‧
○
九
％
及
負
二
‧
○
七
％
，
單
變
量
結
構
法
估
得
之 

G
D

P
 

缺
口
最
低
，
為
負
一
‧
四
五
％
；
此
外
，
系
統
估
計
法
尚
估
得
該
年
失
業
率
缺
口
︵
實
際
失
業
率
減
非
加
速
通

膨
失
業
率
︶
為
○
‧
七
五
個
百
分
點
。 

去
︵
九
十
一
︶
年
國
內
經
濟
漸
趨
復
甦
，
惟
本
研
究
推
估
該
年
實
際 

G
D

P
 

仍
在
潛
在 

G
D

P
 

水
準
之
下
，

全
年
平
均 

G
D

P
 

缺
口
約
為
負
二
‧
二
四
％
，
其
中
第
一
季
負
二
‧
六
二
％
，
第
二
季
負
二
‧
四
一
％
，
第
三

季
負
二
‧
一
七
％
，
第
四
季
負
一
‧
七
八
％
，
呈
逐
季
縮
小
趨
勢
，
而
失
業
率
缺
口
全
年
為
一
‧
一
五
個
百
分

點
。
由
實
際 

G
D

P
 

仍
低
於
潛
在 

G
D

P

、
實
際
失
業
率
高
於
非
加
速
通
膨
失
業
率
與
消
費
者
物
價
續
呈
下
跌
等

觀
察
，
顯
示
我
國
的
確
面
臨
通
貨
緊
縮
壓
力
。
為
消
弭 

G
D

P
 

缺
口
與
失
業
率
缺
口
之
不
利
影
響
，
政
府
應
加

速
推
動
各
項
擴
張
性
財
經
政
策
，
帶
動
整
體
經
濟
回
復
穩
定
成
長
軌
跡
。 

  

附

註

：

立

法

院

對

行

政

院

九

十

二

年

度

中

央

政

府

總

預

算

案

審

查

總

報

告

之

決

議

事

項

列

載

：

主

計

處

及

政

府

有

關

部

門

應

於

九

十

二

年

度

著

手

研

究

試

編

提

供

潛

在

國

內

生

產

毛

額

，

以

提

供

評

估

國

家

財

經

政

策

之

指

標

。 


